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宝武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镁业”或“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门会议于 2026年 4月 27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独立董事 4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4人。本次会议由独

立董事王开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审阅相关议案后，发表审核

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门会议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核，经过认真审阅该关联

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之后，我们认为：公司控

股股东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公司参股公司安徽宝镁轻合金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公司巢湖宜安云海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化原则，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允的原则，不会对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经核查，公司

2025 年实际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值存在差异，理由合理，未违反相关制度

和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一致同意将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关联董事在审议时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对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专门会议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供的

《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审核，经过认真审阅该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资料，并且与公司相关人员

进行有效沟通之后，我们认为：宝武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未发现宝武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宝武镁业与宝武

财务公司之间拟开展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宝武镁业与宝武财务

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公司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在审议时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关于对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核，公司最近三个连续会计年度现金分红累计 14,168.45 万元，占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94.98%（公司章程规定不低于 30%）。公司 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规定，由于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负，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结合公司当前经营状况及长

远发展规划，未来仍需投入资金用于业务拓展、项目建设及核心竞争力提升，需

留存充足资金保障运营安全与发展需求。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王开田、栗春坤、邹建新、唐林林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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